
统一低碳科技（新疆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整合进展情况的独立意见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独立审慎的态度，对公司

重组项目的整合进展情况进行认真审核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2021 年 12 月，经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西力科实

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了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、统一（陕西）

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、统一（无锡）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统一

石化”）。2021 年 12 月 16 日，公司完成统一石化全部工商过户登记手续，统一

石化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2022 年报告期内，公司在完成重组事项后通过加强内

部制度建设、严格执行内控程序、严格监督日常经营工作等措施，在业务整合、

资产整合、财务整合、人员整合和机构整合方面有一定成效，包括：

1、业务整合方面，在保持统一石化及其子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

同时，通过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执行委员会、管理层的层层授权架构，上市公司

对统一石化的业务进行管理和整合

2、资产整合方面，在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体系下，统一石化作为独立法人主

体，依然跟据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对资产实施管理。上市公司将根据统一石化的

实际发展情况，结合自身的内控管理经验和资产管理制度，在保持其资产独立性

的前提下，进一步规范管理。

3、财务整合方面，上市公司将统一石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根据上市公公司

的财务规范要求对统一石化进行管理，并由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对统一石化和上市

公司实施统筹管理。

4、人员整合方面，上市公司根据实际管理需求，调整了统一石化的董事会，

并向统一石化派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；同时，根据业务变化，上市公司在其

董事会中亦调整增加了部分统一石化管理层、石化行业专家，并对应调整了专业

委员会构成，更好的服务上市公司业务发展。



5、机构整合方面，了满足上市公司对统一石化的管理需求，经董事会审议同

意，上市公司设立执行委员会，由董事、高管等成员组成，专业覆盖润滑油业务

和果品经营业务，执行委员会形成了位于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决策主体，贯彻

落实董事会确定的公司经营方针，依权限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事项。

我们认为，2022 年度公司对统一石化的整合措施合理有效，整合符合预期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将继续监督上市公司重组整合的进展和

效果，并给予阶段性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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